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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訴訟制度改進時，一併循立法途徑解決之，以資兼顧，合併指明。

釋字第三五四號解釋（83.7.1.）

【解釋文】

在臺離營之無職軍官，依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核

准由國防部發布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在四十年

十月十八日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後，雖具有軍籍，但因該條例之

授田憑據以在營軍人為發給對象，致此等軍官因未在營而不能領取授

田憑據。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布之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第十條：

「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施行前，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除因有

叛國行為或逃亡而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外，其餘在臺離營之退除

役無職軍官，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且現居住臺灣地區者，視同已發給

授田憑據，依本條例之規定處理」，係就上述情況，公平考量所為之規

定，並非針對軍官與士兵身分不同，而作差別待遇，與憲法第七條尚無

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在臺離營之無職軍官，依行政院於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核准由國

防部於同年八月十三日發布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第二條之

規定，係指因停役、編餘、資遣及其他因故離職而未辦退除役或假退除

役等情形之軍官而言。主管機關國防部於四十三年曾為此等人員辦理登

記，保留其軍籍，其後並依上開辦法等相關規定列管或辦理退除役，是

故上述人員在四十年十月十八日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後，雖仍

具有軍籍，

但因該條例第十一條以「現在陸、海、空軍部隊服務二年以上之戰

士」為發給授田憑據之對象，致無職軍官因未在營而不能領取授田憑

據。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布之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第十條：「反

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施行前，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除因有叛國

行為或逃亡而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外，其餘在臺離營之退除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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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軍官，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且現居住臺灣地區者，視同已發給授田

憑據，依本條例之規定處理」，係就上述情況，公平考量所為之規定，

並非針對軍官與土兵身分不同，而作差別待遇，與憲法第七條尚無牴

觸。

釋字第三五五號解釋（83.7.1.）

【解釋文】

最高法院二十九年度上字第一○○五號判例：「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九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現行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

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

言。若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存在之證物，本無所

謂發見，自不得以之為再審理由。」乃為促使當事人在前訴訟程序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證物全部提出，以防

止當事人於判決發生既判力後，濫行提起再審之訴，而維持確定裁判

之安定性，與憲法並無牴觸。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存在之證物，

雖不得據為再審理由，但該證物所得證明之事實，是否受確定判決既判

力之拘束，則應依個案情形定之，併予說明。

【解釋理由書】

我國民事訴訟採言詞審理主義與自由順序主義，當事人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得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出，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所

規定。又依同法第四百四十七條意旨，當事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亦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惟事件上訴第三審法院後，依同法第四百

七十六條第一項意旨，應以第二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不得再

行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故首述言詞辦論終結前，係指事實審言詞

辦論終結前而言。法律既許當事人於事實審言詞辦論終結前隨時提出

攻擊或防禦方法，就證據言，當事人自應就已存在並已知悉而得提出之

證物，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全部提出。確定終局判決之既判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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